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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退休(伍)人員再任本校職務 

一、法令規定 

Q1：所稱退休(伍)人員係指何人?其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俸)之法源依據為何?      

A1：(第三組王維瑩 12398、長旭峰 12117) 

一、退休(伍)人員係指退休教師、退休公務人員及退伍軍人。 

二、其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俸)之法源依據如下： 

(一)退休教師：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77 條第 1 項、第 70 條第 3

項、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109 條。 

(二)退休公務人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資遣法第 77 條第 1項、第 70 條第 3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資遣法施行細則第 109 條。 

(三)退伍軍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34 條第 1項、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

役條例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項。 

 

Q2：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俸)之退休(伍)人員，再任哪些有給職務將有可能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俸)？ 

A2：(第三組王維瑩 12398、長旭峰 12117)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構）、

學校或團體之職務。 

二、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

財團法人之職務。 

四、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職務。 

五、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一)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二)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Q3：退休(伍)人員再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為何不會停發月退休金(俸)？依據為何？ 

A3：(第三組王維瑩 12398、長旭峰 12117) 

一、因再任私立學校職務非屬前開(請見 Q2)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俸)之範圍，爰再任

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不會停發月退休金(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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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81 號(軍)、第 782 號(公)、第 783 號(教)解釋宣告，原

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故該原規定自 108 年 8 月 23 日解釋公布

之日起，失其效力。行政院及立法院分別於 110 年 3 月及同年 12 月通過軍公教

人員退休後再任私校職務者不再停發退休金(俸)之規定，並溯自 108 年 8 月 23

日施行。【註:前開原規定係指退休公教人員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及退伍軍人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

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停發月退休金(俸)】 

 

Q4：退休(伍)人員再任薪酬總額之法定上限數額為多少？所稱「每月支領薪酬總額」之

內涵為何? 

A4：(第三組王維瑩 12398、長旭峰 12117) 

一、退休(伍)人員再任薪酬總額上限，依下列人員類別區分如下： 

(一)退休教師、退休公務人員：每月支領薪酬總額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按：自

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 26,400 元) 

(二)退伍軍人：每月支領薪酬總額不得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 1 職等本俸最高俸額

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按：自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起為新臺幣 34,470 元) 

二、「每月支領薪酬總額」係指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金、俸給、工資、

歲費或其他名義給與等各種薪酬收入之合計數。同時再任 2 個以上職務者，其

個別職務每月所領薪酬收入，應合併計算之。 

三、薪酬收入，例如：擔任專班、暑期班、學分班、自辦班、委辦班、推廣教育之

授課教師所領之鐘點費、薪給，以及計畫進用之人員（計畫主持人、兼任助理、

顧問、諮詢委員、訪問學者等）所領之研究主持費、人事費、顧問費、諮詢費

等，詳細內容請見「公立學校教職員再任公私立機構與學校職務應停發月退休

給與參考處理規範」。 

四、上述「薪酬總額上限」係屬退休法律之規範，退休再任人員如發生實際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前述上限之情形，原則上將以當事人具結內容執行。 

 

Q5：本校兼任教師同時擔任委辦專班授課教師，其投保勞工保險之規定為何? 

A5：（第二組張簡淑玲 12066）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學校於兼任教師聘約有效期間應為其

投保勞工保險。聘期起日因尚未確認教師實際授課時數，爰投保薪資先以最低

投保級距加保，俟加退選結束、實際授課鐘點統計作業完成後，依教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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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鐘點費資料辦理投保薪資調整作業(依規定申報薪資調整之生效日為次月 1

日)。 

二、又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4 條規定略以，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

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

資，如在當年 2 月至 7 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

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 8 月至次年 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 2 月底前通知

保險人。其調整均自申報之次月 1日生效。再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27 條

規定略以，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 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Q6：退休(伍)人員再任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經簽奉核准於校內兼職，其勞、

健保費用計算之規定為何？ 

A6：（第四組沈梵榆 12123）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規定略以，受僱從事 2 份以上工作的勞工，其受僱單位如果

都是勞保強制投保單位，則均應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兼職酬勞係由計畫經

費支應，故兼任計畫人員另以不同投保證號辦理投保，其本職工作投保薪資級距未

調整。 

 

二、具結與查驗 

Q7：本校退休(伍)再任人員為何需要簽署「軍公教人員退休(伍)再任薪酬總額領受具結

書」？當再任之實際薪酬總額超過時，要如何處理？ 

A7：(退休(伍)再任人員各進用端承辦同仁) 

一、為避免退休（伍）再任人員誤解法令，於本校再任時，均請用人單位提供退休

(伍)再任人員簽署具結書。【註：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115 條第

1 項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113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

退休人員有停止領受退撫給與之條件者，應主動通知原服務機關或再任機關，

轉報支給或發放機關終止或停止支給月退休金。】 

二、原具結時係勾選不超過法定上限數額，但再任之實際每月薪酬總額已超過法定

上限數額（請參見 Q4）者，其處理方式如下，請當事人擇一，並告知人事室，

俾憑辦理後續事宜： 

(一)選擇修改原具結內容，支領再任職務之全額薪酬，但須停止領受月退休(伍)

金（非本校退休人員，由出納組提供退休(伍)再任人員之所得資料明細表，

並由原任機關或學校依規定辦理）。【註：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

第 115 條第 2 項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113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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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略以，依規定停止支給月退休金者，於停止原因消滅後，得檢同完整

證明文件，申請繼續發給。】 

(二)選擇維持原具結內容，則月退休（伍）金照常領受，但當事人應自行調整再

任之薪酬，調整後之薪酬總額不超過法定上限數額。 

 

Q8：如何查驗本校退休再任人員是否停發月退休金或優惠存款利息？ 

A8：(第三組王維瑩 12398、長旭峰 12117) 

人事室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

查驗及發放辦法等規定辦理如下： 

一、人事室承辦人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核對或更新領受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及人數等資料。 

二、每月 15 日後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查看各查驗機關回傳之查驗

結果，若有應停發之情事(如亡故、遷出國外、再任超過基本工資等)，應於每

月 19 日以前至系統註記停發。 

三、提供查驗資料機關: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警政署、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 

四、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資遣法第 77 條第 2 項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查知退休人員再於第 1 項所定機關（構）、學校、團

體及法人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其月退休金，俟該退休人員檢具其再任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給並補發

其經停發之月退休金。 

 

Q9：原任機關或學校來文查詢其退休（伍）再任人員於本校所領薪酬情形，本校如何處

理？  

A9：(第三組王維瑩 12398、長旭峰 12117) 

一、人事室轉請相關單位提供名單及薪酬總額，再由人事室相關業務端，視實際情

形適時調整勞保月投保薪資。 

二、依據原任機關或學校來文，將其退休(伍)再任人員之所得資料明細表(由財務處

出納組提供)函復之，俾利原任機關(學校)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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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說明 

Q10：退休(伍)人員再任公立學校兼任教師，如逾退休(伍)再任薪酬總額上限，會被停

發月退休金(俸)或優惠存款利息嗎？ 

A10：(第三組王維瑩 12398、長旭峰 12117、第二組高淑秋 12068) 

一、公立學校兼任教師職務係屬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職

務，如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上限數額(如下表，併參 Q4)，即停發月退休

金(俸)或優惠存款利息。 

類別 每月支領再任薪酬總額上限 

退休公教人員 
法定基本工資 

(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法定基本工資調整為 26,400 元) 

退伍軍人 
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現為 34,470 元) 

二、111 年 2 月 1 日生效之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各職級兼任

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如下： 

類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日間授課 995 855 795 725 

夜間授課 1,035 885 835 770 

備註 
一、單位：新台幣元 

二、夜間授課時間為下午 6時以後。 

三、退休(伍)人員如除再任本校兼任教師外，另有至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

給、待遇或公費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其個別職務每月所領薪酬收

入，應合併計算之。 

四、舉例如下： 

(一)假設 A 師為退休公教人員，再任本校兼任教師並以教授職級聘任，每週於夜

間授課 6 小時(111-2 學期兼任教師授課時數最高上限)，每月於本校支領薪

酬為 1,035 元 x 6 小時 x4 週=24,840 元。但其同時另有於國立 B大學擔任兼

任教師(教授)，每周日間授課時數 2 小時，其於國立 B 大學支領薪酬為 995

元 x 2 小時 x4 週=7,960 元。 

(二)A 師同時於本校及國立 B 大學擔任兼任教師，每月所領薪酬應合併計算為

24,840 元+7,960 元=32,800 元，已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將停發月退休金或優

惠存款利息。 

 

Q11：退休(伍)人員再任公立學校委辦專班授課教師或計畫人員，如逾退休(伍)再任薪

酬總額上限，會被停發月退休金(俸)或優惠存款利息嗎？ 

A11：(第三組王維瑩 12398、長旭峰 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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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依據教育部 108 年 7 月 22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085354 號函送「公立學

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機構與學校職務應停發月退休給與參考處理規範」之

規定，固定或經常領取之收入，包含兼任教師鐘點費、薪給(課程包括專班、暑

期班、學分班、自辦班、委辦班及推廣教育授課教師…等)、計畫進用人員(計

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顧問、諮詢委員、 兼任助理、臨時工、專題研究計畫

專任人員及訪問學者……等)之薪資，以及專案教學、研究及工作人員薪資等。

如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上限數額（請見 Q4），即停發月退休金(俸)或優

惠存款利息。 

二、本校為退休(伍)人員再任聘僱單位，不因退休人員身分別為軍、公、教而有差

別，應以一致性規範據以執行認定薪酬範圍。 

三、舉例如下： 

(一)假設 A 師為本校退休教師，再任本校兼任教師並以教授職級聘任，每週於夜

間授課 6 小時，每月於本校支領薪酬為 1,035 元 x 6 小時 x4 週=24,840 元，

同月於本校自辦班課程授課10小時，支領薪酬為900元 x 10小時=9,000元，

則每月支領薪酬合併計算後總額為 33,840 元，已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將停發

月退休金(俸)或優惠存款利息。 

(二)假設 B 員為軍職退伍人員，再任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約用組員，每月於本

校支領薪酬為 30,490 元，同時簽准兼任本校計畫兼任助理，每月薪酬 5000

元，則每月支領薪酬合併計算後總額為 35,490 元，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

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將停發月退休金(俸)或優惠存款利

息。 

 

Q12：為查核本校兼任教師同時擔任委辦專班授課教師薪資總額，委辦專班承辦單位應

配合辦理事項為何? 

A12：（第二組張簡淑玲 12066） 

一、承 Q5，為避免本校退休人員同時再任本校兼任教師及委辦專班授課教師之薪酬

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進而影響領受退休金之權益，請委辦專班之開班單位

至遲於委辦專班授課日前將授課名單及時數提供人事室，以申報日當月(含)往

前逆算3個月收入之平均申報調保作業(依規定申報薪資調整之生效日為次月1

日)。 

二、舉例如下： 

假設 B師為本校退休教師，同時再任本校兼任教師及委辦專班授課教師，委辦

專班授課日為 112 年 2 月 15 日，開班單位至遲應於授課日(112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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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供授課名單及時數，人事室將以申報日當月(含)往前逆算 B 師 3 個月收

入之平均，亦即申報 B 師於 111 年 12 月至 112 年 2 月收入之平均辦理調保作

業，並自次月 112 年 3 月 1 日生效。 

 

Q13：退休(伍)人員再任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是否得於校內兼

職? 

A13：(第四組陳慧伶 12113、陳雅玲 12114、鄭再添 12121) 

一、於非正常工作時間可以，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規定略以：如於校內兼職者，

得經專案簽奉核准兼任不支給酬勞之職務，或兼任其他相關計畫工作人員，並

以二個兼職為限，其兼職酬勞總額每月總額一萬元為上限。 

二、退休(伍)再任人員應自行注意再任之實際薪酬總額是否超過法定上限數額(見

Q4)及後續處理(見 Q7)。 

三、舉例如下： 

(一)A 員為軍職退伍人員，再任本校某系所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約用組員)，

每月支領薪酬為 30,490 元。並於每月兼職支領 5,000 元，依 Q6 回覆所示，

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規定略以，受僱從事 2 份以上工作的勞工，其受僱

單位如果都是勞保強制投保單位，則均應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 

(二)A 員每月所領薪酬應合併計算為 30,490 元+5,000 元=35,490 元，已超過軍職

退伍支領工資之限制，應依本校軍公教人員退休(伍)再任薪酬總額領受具結

書規定： 

1、如簽具「具結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數額」者，照支退休所得。 

2、如同意簽具「再任薪酬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者」，本人應修正具結書內容，同意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俸)。 

 

Q14：退休(伍)人員再任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是否得於校內兼

課? 

Q14：(第四組陳慧伶 12113、陳雅玲 12114、鄭再添 12121) 

一、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規定略以，不得利用正常工作時間兼課，但因特殊情

形且不影響本職勞動契約履行，應專案簽奉核准者，校內兼課者以每週 4 小時

為限。 

二、退休(伍)再任人員應自行注意再任之實際薪酬總額是否超過法定上限數額(見

Q4)及後續處理(見 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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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例如下： 

(一)A 員為軍職退伍人員，再任本校某系所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約用組員)，

每月支領薪酬為 34,770 元，因受軍職退伍限制，實領 34,470 元。每週固定

兼課 4小時，每月於本校支領薪酬為 725 元 x 4 小時 x4 週=11,600 元。 

(二)A 員每月所領薪酬應合併計算為 34,470 元+11,600 元=46,070 元，已超過軍

職退伍支領工資之限制，應依本校軍公教人員退休(伍)再任薪酬總額領受具

結書規定： 

1、如簽具「具結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數額」者，照支退休所得。 

2、如同意簽具「再任薪酬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者」，本人應修正具結書內容，同意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俸)。 

 

Q15：退休(伍)人員再任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簽奉核准辦理校內兼職，其勞、健

保費用應如何計算？ 

Q15：（第四組沈梵榆 12123） 

一、同兼職保費計算辦理(請參見 Q6)。 

二、舉例如下：假設 A 員為軍職退伍人員，在任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約用組員，

每月於本校支領薪酬為 30,490 元，但其同時擔任本校計畫兼任助理，每月薪酬

6,000 元，則分別以 30,490 元及 6,000 元辦理投保。 

 

貳、非退休(伍)現職人員兼職(課) 

Q16：本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擔任校內委辦專班課程師資，是否應報請兼職許可?規定為

何? 

Q16：（第二組錢美君 12063） 

依教育部 111 年 7 月 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2339 號函說明二略以，考量司

法院釋字第 308 號解釋，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具公務員身分，爰於教育部所訂辦法發

布前，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規範，比照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經營

商業 ）及第 15 條（兼職）規定辦理。次依銓敘部部長信箱 107 年 6 月 1 日部法一

字第 1074511862 號規定略以，如其並未受聘於他機關(構)擔任經常、固定之教職，

尚非服務法第 14 條之 3(按：現已修正為第 15 條第 4項)所稱兼任教學工作；爰擔

任校內委辦專班課程訓練班師資免報請兼職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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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本校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擔任校內委辦專班課程訓練班(課程)師資，是否應報請

兼職許可?規定為何? 

Q17：（第二組錢美君 12063） 

依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5 點第 4項第 1款規定略以，教師非常態性(非固定 、

經常或持續)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爰免報經學校核准。 

 

Q18：本校公務人員在校內其他單位兼職之規定為何？ 

Q18：（第一組賴姿妍 12056）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5 條規定略以，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

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

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

此限。依法令兼任前二項公職或業務者，應經服務機關（構）同意。公務員兼任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應經服務機關（構）同意。但兼任無報酬且未影

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另兼職行為對公務員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有妨

礙或有利益衝突者，不得為之。是以，公務員之兼職情形如符合上開規定者，則尚

屬符合服務法之公務員兼職規範。 

 

Q19：本校公務人員在校內委辦專班兼課之規定為何？ 

Q19：（第一組賴姿妍 12056） 

一、依據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5 條規定略以，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

工作，應經服務機關（構）同意。但兼任無報酬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

限。又依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 8 點略以，各機關公務人

員在公私立學校兼課者，應經本機關首長核准。在辦公時間內，每週併計不得

超過 4 小時，並應依請假規定辦理。另查銓敘部 98 年 6 月 24 日部法一字第

09830745542 號書函以，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3(現為公務員服務法第 15 條

第 4 項)規定所稱之「教學」，係指於學校、補習班、訓練機構或民間公司傳授

專業知識或生活技能。另兼課行為對公務員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有妨

礙或有利益衝突者，不得為之。是以，公務員之兼課情形如符合上開規定者，

則尚屬符合服務法之公務員兼課規範。 

二、公務人員經專案簽准於上班時間內兼課者，應依規定請假(休假、事假或加班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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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且不得因兼課而申請加班。另上班時間兼課以每週 4小時為限，下班或例

假日(公餘)得不受限制。 

 

Q20：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可否兼職?校內兼職是否有支領酬勞

上限? 

Q20：(第四組陳慧伶 12113、陳雅玲 12114、鄭再添 12121、吳俐誼 12118) 

員工不得於正常工作時間兼職，於非正常工作時間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勞動契約之

履行，且不得擔任公司商號之負責人、董事、監事或監察人。於非正常工作時間校

內兼職者，得經專案簽奉核准兼任不支給酬勞之職務，或兼任其他相關計畫工作人

員，並以二個兼職為限，其兼職酬勞總額以每月一萬元為上限，並應依各經費來源

相關規定辦理。 

 

Q21：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於校內兼職擔

任兼任助理，應如何請假? 

Q21：(第三組鄧涵勻 12394、蔡孟臻 12392)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於工作時間內，不得兼職，惟如有特殊情形

須於工作時間內辦理兼職業務，應依規定請假(休假、事假或加班補休)，且不得因

兼職業務而申請加班；另本校電子簽到系統與兼任人員簽到退系統設有相互勾稽功

能，務必確實簽到退。 

 

Q22：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得否於校內兼課?是否有時數限制? 

Q22：(第四組陳慧伶 12113、陳雅玲 12114、鄭再添 12121、吳俐誼 12118) 

員工不得利用正常工作時間兼課，但因特殊情形且不影響本職勞動契約履行經專

案簽奉核准者，每週以四小時為限且須以事假、休假或補休方式申請。 

 

Q23：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於校內委辦專班兼課擔任授課教師，應

如何請假? 

Q23：(第三組鄧涵勻 12394、蔡孟臻 12392) 

同 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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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例假日或休息日加班費或擇期補休規定 

Q24：公務人員得於星期日或連續星期六、日出勤，但可否報支加班費或擇期補休? 

Q24：(第三組宋翠華 12396) 

一、依本校職員工加班及加班費管制要點第 3 點規定略以，員工加班得申請加班費

或補休，申請加班費者，應於加班前專案簽准經費來源後，始得申請加班費，

經費來源以自籌收入為原則。同要點第 4 點規定略以，平日加班人員應於加班

後刷下班卡。假日加班人員以加班事實為準，並按到、離校之時間刷上、下班

卡。同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編制內職員加班除依第 3 點專案簽准申請加班費

外，原則以申請補休為主，並於加班後 1年內(按：將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修正為 2 年)休畢，逾期未休畢者，視同放棄...。專案簽准請領加班費

者，加班費不得超過每月 20 小時。 

二、依前開規定，以申請補休為原則，申請加班費為例外。 

Q25：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可否於星期日

或連續星期六、日出勤? 

Q25：(第三組鄧涵勻 12394、蔡孟臻 12392) 

一、本校 108 年 1 月 28 日第 1 屆第 1 次勞資會議紀錄提案 16 決議，本校休息日指

星期六，例假指星期日，本校辦理活動而須於星期日或連續星期六、日出勤者，

以 2 週變形工時因應，必要時得實施 4週變形工時。 

二、星期日為例假不得出勤，惟如因特殊需要，得依規定實施 2 週或 4 週變變形工

時，並應事先填妥申請表送人事室辦理。 

 

Q26：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於休息日（星

期六）出勤，可否報支加班費或擇期補休? 

Q26：(第三組鄧涵勻 12394、蔡孟臻 12392) 

一、依本校職員工加班及加班費管制要點第 3 點規定略以，員工加班得申請加班費

或補休，申請加班費者，應於加班前專案簽准經費來源後，始得申請加班費，

經費來源以自籌收入為原則。同要點第 4 點規定略以，平日加班人員應於加班

後刷下班卡。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加班人員以加班事實為準，並按到、離校之時

間刷上、下班卡。同要點第 6 點規定略以，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加班，每月以

不超過 46 小時為限。休息日工作之時間，納入延長工作時間總數。平日加班時

數不超過 4小時為限，休息日工作之時間以 12 小時為上限。加班選擇補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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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加班時數計算核給加班補休時數，應於加班當年12月 31日前擇期休畢，

並由單位確實控管。 

二、可報支加班費或擇期補休，惟報支加班費須簽准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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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第 70 條第 3項 

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停止、喪失、

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請領退撫給與之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至原因消滅時

恢復。未依規定停止辦理者，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追繳。 

 

第 77 條第 1項 

退休教職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

團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第 77 條第 2項 

教職員月退休金發放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教職員再於前項所定機關（構）、學校、團體

及法人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其月退休金，俟該退休教職員檢具其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退休金。 

 

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第 109 條 

本條例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職務，指由機關（構）、學校或團體直接僱用，並

由政府預算支給薪酬之職務。 

本條例第七十七條第一項所稱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指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

金、俸給、工資、歲費或其他名義給與等各種薪酬收入之合計數。 

前項所定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於同時再任二個以上職務者，其個別職務每月所領薪酬收

入，應合併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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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3 條第 1項 

退休教職員或遺族有本條例所定應喪失、停止領受退撫給與或不符合領受遺屬年金或月

撫卹金條件者，應主動通知原服務學校或再任機關學校，轉報發放機關終止或停止支給

月退休金、遺屬年金或月撫卹金。 

 

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第 70 條第 3項 

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喪失、停止、

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請領退撫給與之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未依規定停止

辦理者，由支給或服務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追繳。 

 

第 77 條第 1項 

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

團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第 77 條第 2項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公務人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構）、學

校、團體及法人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其月退休金，俟該退休公務人員檢具其再任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

發之月退休金。 

 

四、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 

第 109 條 

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職務，指由機關（構）、學校或團體直接僱用並由政

府預算支給薪酬之職務。 

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所稱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指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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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俸給、工資、歲費或其他名義給與等各種薪酬收入之合計數。 

前項所定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於同時再任二個以上職務者，其個別職務每月所領薪酬收

入，應合併計算之。 

 

第 115 條第 1項 

退休人員或遺族有本法所定應喪失、停止領受退撫給與或不符合領受遺屬年金或月撫卹

金條件者，應主動通知原服務機關或再任機關，轉報支給或發放機關終止或停止支給月

退休金、遺屬年金或月撫卹金。 

 

五、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第 34 條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

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就任或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二、就任或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

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

團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六、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施行細則 

第 38 條第 1項 

本條例第三十四條所稱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指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金、俸

給、工資、歲費或其他名義給與等各種薪酬收入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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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機構與學校職務應停發月退休金給與

參考處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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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校軍公教人員退休(伍)再任薪酬總額領受具結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軍公教人員退休(伍)再任薪酬總額領受具結書 

一、本人               原服務於                             

（職稱：           ），於     年     月     日退休(伍)，現支領

退休(伍)所得如下：（請於下列選項擇一勾選） 

□支領月退休金(俸)。 

□支領月退休金(俸)及臺灣銀行(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 

□支領臺灣銀行(一次退或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 

    □原有支領臺灣銀行(一次退或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現已無優

惠存款。 

 

二、現擬於     年     月     日起，再任貴校               (單位/系

/所)之（請於下列選項擇一勾選） 

□專案/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公務人員  □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專案工作人員   □其他：                  

 

三、依退休（伍）身分別填寫： 

（一）退休公、教人員 

    本人已知悉退休再任停發退休給與之相關規定，並就退休再任薪酬總額

與退休所得支領方式，具結如下：（請於下列二項擇一勾選） 

□每月支領再任薪酬總額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照支退休所得。 

  □每月支領再任薪酬總額已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自前述再任之日起，停止

領受月退休金與臺灣銀行(一次退或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 

 

（二）退伍軍職人員 

    本人已知悉退伍再任停發退伍給與之相關規定，並就退伍再任薪酬總額

與退休所得支領方式，具結如下：（請於下列二項擇一勾選） 

  □每月支領再任薪酬總額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照支退休所得。 

  □每月支領再任薪酬總額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自前述再任之日起，停止領受月退休俸。 

 

請續填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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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單  位： 

                        具結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相關法條 
一、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0 條第 3 項規定：「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一次養老給

付並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喪失、停止、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請領退撫給與

之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同法第 77 條第 1項規定：「退休人員經

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

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

稱薪酬）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70 條第 3 項規定：「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一

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停止、喪失、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請領

退撫給與之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至原因消滅時恢復。…」同條例第

77 條第 1項規定：「退休教職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

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

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一、就

任或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構）、

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